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5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元道通信”）2025年度审计

机构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瑞诚”）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瑞诚审字[2026]第 611782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

求，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对该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内容

中瑞诚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具体内容如下：

2024年元道通信公司在业务管理方面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未能及时与客户

结算并收回应收款项，前任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两年以

上应收款项账面价值及其坏账准备计提做出是否合理的判断，因此前任注册会计

师对 2024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如财务报告附注五、4应收账款与附

注五、9合同资产所述，元道通信公司针对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的应收账款

与合同资产（以下合称“应收款项”），按照账龄共计提了 28,408.93万元的坏账

准备，占应收款项账面余额的 22.66%，我们仍无法就上述事项对 2025年度财

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2或有事项所述，公司于 2025年 7月 11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 03720253016号），因公司涉嫌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

假记载等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该立案调查

尚未有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断该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我们认为，上述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仅限于对应

收账款、合同资产、未分配利润、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产生影响，



因此不具有广泛性。根据审计准则的规定，我们就该等事项发表了保留意见。

二、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尊重中瑞诚的独立判断，高度重视中瑞诚出具的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应的

有效措施，尽早消除保留意见相关事项，积极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公司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上述事项对公

司的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具体

如下：

1、公司继续积极配合中瑞诚，已成立专项工作组采取各种措施对长账龄未

结算应收款项进行结算、催收，积极应对本次保留意见所形成的各项意见基础，

努力将其中各项相关不利因素尽快化解；

2、截至目前，证监会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立案调查事

项的最终调查结果将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结论为准。公司正在积极应对，立案调

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各项工作；

3、公司后续将以保护上市公司利益，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前提，采

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上述情况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并就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说明。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